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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81                           证券简称：美格智能                           公告编号：2019-035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美格智能 股票代码 00288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黄敏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 B 栋三十二层 

电话 0755-83218188 

电子信箱 ir@meigsmart.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9,017,284.81 284,721,496.22 4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381,623.05 18,177,591.34 -3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478,473.63 10,524,046.95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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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82,605.40 27,699,666.35 -117.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0 -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0 -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2% 3.62% -1.3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96,537,134.31 897,693,727.43 -1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6,858,209.17 529,322,529.23 1.4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66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平 境内自然人 43.44% 78,771,200 78,771,200 质押 28,330,000 

深圳市兆格投

资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57% 24,616,000 24,616,000   

王成 境内自然人 10.86% 19,692,800 19,692,800 质押 9,350,000 

深圳市凤凰山

文化旅游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12% 12,920,000 12,920,000   

黄天呈 境内自然人 0.70% 1,272,790    

陈斌 境内自然人 0.29% 527,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新

能源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24% 428,822    

李杰 境内自然人 0.22% 400,010    

杨海珍 境内自然人 0.20% 355,200    

谢玉刚 境内自然人 0.19% 350,6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王平与王成为兄弟关系；王平是兆格投资的普通合伙人；王成是兆格投资的有限合伙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黄天呈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272,790 股。谢玉刚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 305,4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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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4G技术行业应用领域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4G技术在物联网行业中开展全面和深度应用，市

场需求进一步扩大。精密组件行业受智能手机市场增长放缓及终端品牌客户的因素影响，行业发展放缓。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加大产品和技术推广力度，对内持续提升运营效率和经营质量，2019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较为稳

健。2019年上半年实现收入39,901.7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429.58万元，同期增长比为40.1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1,238.1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79.60万元，同期下降比为31.8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1,047.85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56万元，同期下降比为0.43%。 

      报告期内，公司4G技术行业应用业务实现收入31,626.1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6,991.68万元，同期增长比为116.11%。

其中，公司自有品牌4G通信模组及终端业务实现收入27,803.5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6,708.21万元，同期增长比为150.59%。

4G技术开发业务实现收入3,822.6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83.47万元，同期增长比为8.01%。精密组件业务实现收入5,187.24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922.88万元，同期下降比为57.17%。 

 从收入占比来看，去年同期4G技术行业应用业务收入占比为51.40%，报告期内收入占比为79.26%；精密组件业务去年

同期的收入占比为42.53%，报告期内收入占比为13.00%。4G技术行业应用的收入占比不断提升，而精密组件业务的收入占

比逐步下降。从毛利率角度分析，4G技术行业应用中，4G模组及终端的毛利率去年同期为19.17%，报告期内为20.63%，毛

利率保持基本稳定；技术开发业务毛利率去年同期为56.90%，报告期内为57.43%，毛利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精密结构件

业务毛利率去年同期为12.64%，报告期内为-6.31%，呈现下降的趋势。 

      公司自有品牌通信模组业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原因如下：1、4G技术开始在物联网行业中快速取代2G\3G技术，

4G解决方案和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增大；2、公司执行“通信模组标准化、智能模组定制化”的产品策略，产品在技术性和实用

性上贴近市场和客户需求，订单量增长迅速。公司技术开发业务收入保持基本稳定，收入略有上升。精密组件业务受市场环

境和客户订单状况影响，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公司整体业务仍呈现良性发展态势。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A、变更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等 

①变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准

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执行时间的通知》，规定境内外同

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上述准

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

进行相应调整。  

②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及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

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及2017年5月2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的相关

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③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在2019年1月1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企业无需追溯调整前期可比数，不追溯

调整2018年可比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总资产、总负债、净利润、所有者权益等不产生

影响，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涉及公司业务范围的变更。 

 

B、修订执行《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①变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公司据此对原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

更。 

②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及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将按照《修订通知》相关规定执

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按照财政部规定，公司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执行上述修订后的会计准则。 

③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的调整，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平 

                                                          2019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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